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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依照本校學則第二十一條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本校學生成績考核係以學期為單位。 

第 三 條 學生成績分為學業 (包含實習、實驗等)、操行、體育、軍訓等成績，以上成績

均採百分計分法為核計原則，以一百分為滿分，大學部、專科部各科成績均以六

十分為及格。研究生各科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。 

第 四 條 各科成績之百分計分法與等第計分法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轉換對 

          照表如下： 

一、甲等：八十分以上者，點數四點。 

二、乙等：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，點數三點。 

三、丙等：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，點數二點。 

四、丁等：五十分以上未滿六十分者，點數一點。 

五、戊等：未滿五十分者，點數零點。 

核發英文成績單，其等第如下： 

一、Ａ級：八十分以上者，點數四點。 

二、Ｂ級：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，點數三點。 

三、Ｃ級：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，點數二點。 

四、Ｄ級：五十分以上未滿六十分者，點數一點。 

五、E級：未滿五十分者，點數為零點。 

第 五 條 學生學業成績考查，原則上分為下列三項：日常考查、期中評量、期末評量。 

一、日常考查：任課教師得依科目之特性舉行各項查考，其項目可涵蓋：平時考

試、習題練習、習題解答、作業、報告、課堂表現、出勤狀況、課堂筆記及

學習態度等方式考核給分。 

二、期中評量：於學期中由教務處(組)排定日程舉行。 

三、期末評量：於學期終了由教務處(組)排定日程舉行。 

第 六 條 日常考查雖依各專業領域項目有所不同，但應以單項多筆、多項單筆或多項多筆

成績為參考基準後，綜合評量之。 

第 七 條 各科目學期成績由任課教師根據本科目之教學規範與專業特性等，並參照日常考

查、期中評量及期末評量，予以考核計算，並適當分配前述三項配分比例，填入

成績記分表。大學部其配分比例由授課老師依據科目之教學規範與專業特牲予以

設定之。如學校設有專科部，專科部計分方式如下： 

一、平時成績：以平時考查之各項目成績總和之平均為平時成績佔學期總成績百

分之四十為原則。 

二、期中考試成績：佔學期總成績百分之三十為原則，惟百分比不得設定為零。 

三、期末考試成績：佔學期總成績百分之三十為原則。 

四、學期成績：以平時成績、期中考試成績、及期末考試成績比例計算之總分為

學期成績。 



第 八 條 各科目任課教師於每學期開始，在課堂上應清楚說明該科目成績記分方式，以便

同學對成績記分方式有所瞭解及依循。 

第 九 條 成績登記應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一、各任課教師應於該科學期考試完畢後之規定時間內，將該科成績送交註冊組

該科成績登記冊永久保存。實習、實驗等學科，得免除各種考試，其成績得

以日常考查或作業成績累積計算。 

二、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處(組)後，即不得更改，但因核算、登錄或遺

漏等而衍生之錯誤，另依「學期成績更正或補登要點」辦理。 

三、各項成績如予公告，任課老師應依公告成績登錄於記分表，成績有所變動，

應於課堂上公開說明並更改記分表記錄。 

第 十 條 凡修習科目成績不及格者不計學分，亦不得補考。必修科目（含體育、軍訓）不

及格者須重修。大學部學生，選修科目學分如係全學年課程，其上學期成績不及

格，而下學期成績及格者，下學期之學分應予承認，反之亦同。 

第十一條 考試未經請假核准而缺考者為曠考，其曠考部分之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第十二條 學生於考試時，若有違規行為，經查證屬實，除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外，並

視情節輕重，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由學務處給予適當之處分。 

第十三條 經核准休學學生，其休學學期內已有之成績，不予計算。 

第十四條 大學部(及專科部)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令重讀： 

一、學期成績不及格(未達六十分)者。 

二、學生在一學期中，某一科目缺、曠課，達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， 

不得參加該科目之期末考試，該科目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第十五條 一、研究生應修科目均由各系所決定，成績之登錄核計均依該系所科目表為準

(包括指定選修、補修「大學部」之科目)。若該生選修「大學部」之科目，其

成績與學分只作登錄而不與該學期成績合併計算，惟選修「大學部」科目，須

經所長、指導教授及授課教師同意。 

二、研究生所選修大學部之科目，其成績及格之標準仍為七十分， 

並不與研究所成績平均列為總平均分數。 

第十六條 操行、體育、軍訓成績考核辦法另訂之。 

第十七條 學生學期未完成成績登錄要點另訂之。 

第十七條 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